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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7892556][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阳泉市艾草产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阳泉市艾草产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阳泉市艾草产业协会、山西农业大学生命科学院、平定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山西本茂盛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平定县方兴艾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平定县茂顺源种植专业合作社。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牛颜冰、王德富、杨富林、岳兰玉、王海荣、耿双柱、苏书文、赵海棠、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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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草种植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87892557][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33]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艾草的繁殖方法、基地建设、栽种技术、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包装和储存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阳泉市区域范围内的艾草种植。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87892558][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525 有机肥料
[bookmark: _Toc87892559]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87892560]繁殖方法
[bookmark: _Toc87892561]根状茎繁殖
选取根状茎应在每年春季3月份芽苞发芽前。
挖取根状茎时应全根挖出，并保持全根完整。
挖取出全根后应选取3年以上，健壮、无病虫害的根茎嫩茎，并截成10cm～15cm长的小段保鲜待种，每段宜保持3个芽苞。
[bookmark: _Toc87892562]分株繁殖
选取种苗母株时应选取叶片大且肥厚，茎秆粗壮直立，叶片颜色浓绿，气味浓郁，密被绒毛，幼苗根系发达的植株。
选取种苗时应从母株基分离出高为5cm～10cm的健壮、无病虫害幼苗。
[bookmark: _Toc87892563]基地建设
[bookmark: _Toc87892564]选址
种植基地应选择在气候温暖湿润、日照充足的地区。
种植基地的空气质量应符合GB 3095中二级标准的规定。基地四周应有充足水源，且各项水质指标应符合GB 5084的规定。基地附近还应无居民用水和工业污染。
种植基地应选择向阳、龟背形或者斜坡地形。四周应便于排水。
种植基地宜选土层深厚、湿润肥沃，通透性好，有机物丰富的中性土壤。土地质量应符合       GB 15618的规定。
[bookmark: _Toc87892565]基肥
宜选择进行无公害处理过腐熟的有机肥料。
播种前要施足底肥，亩施腐熟的农家肥2000kg，结合深耕与土壤充分混匀。
[bookmark: _Toc87892566]整地
对土壤进行翻耕，将肥料均匀翻入土中，翻耕深度宜在25cm～30cm。
翻耕后做畦，畦面宜为鱼背型。畦宽1.2m为宜，深0.3m为宜。每畦之间开排水沟，沟宽0.3m为宜。
基地四周开好排水沟，水沟应能满足排水需要。
基地3年后应再次进行施肥和整地。整地时深耕翻兜，去除老根。
[bookmark: _Toc87892567]栽种技术
[bookmark: _Toc87892568]根状茎的栽种
根状茎宜在11月份栽种，水源条件较好的地块也可在春季3月份前移栽，栽种宜在雨后进行。
栽种时应按行距30cm～40cm开沟，把根状茎按照15cm～25cm的株距平放在沟内，再覆土压实。如栽种时土壤较干应进行浇水保湿。
[bookmark: _Toc87892569]分株栽种
分株栽种宜在3月份进行。栽种时宜在雨后或者阴天进行。
种苗从母株分离后应在2天内移植到基地种植。
栽种时应按株行距30cm×40cm进行挖穴，栽种时扶正种苗并覆土压实。每穴宜栽种2～3棵，栽种密度宜为30株/平方米。
如栽种时土壤较干应进行浇水保湿，栽种后2～3天后没有下雨，应进行浇水。
[bookmark: _Toc87892570]田间管理
[bookmark: _Toc87892571]灌溉
栽种后土壤应及时浇水一直保持湿润，浇水宜在早上9时和下午5时进行。
如遇到干旱季节，苗高30cm应进行叶面喷灌，苗高60cm以上时应进行漫灌。
[bookmark: _Toc87892572]追肥
5月下旬采收第一茬后追肥，每茬亩高30cm时，亩用6kg尿素做提苗肥撒施或叶面喷施，第二次在苗高60cm～80cm时趁阴雨天亩撒施进口高含量复合肥10kg～15kg，促使艾草健壮生长，叶厚杆壮。11月上旬，整理清除艾园枯枝残叶，再施入腐熟农家肥，厩肥或饼肥，亩施农家肥1500kg或饼肥150kg，促使艾根生长肥壮。
[bookmark: _Toc87892573]除草
除草方式宜是人工除草。
艾草长出1个月或头茬收获后进行中耕除草。中耕应均匀，深度15cm左右，艾草根部应进行人工除草
每茬艾草采收后应进行1次人工除草。
杂草除后应收集运走，防止草籽在土壤里生长。
[bookmark: _Toc87892574]排水
如遇雨水较多时，应及时进行排水，还应及时清淤和清除杂物，保持排水沟畅通。
[bookmark: _Toc87892575]病虫害防治
艾草幼苗期由于枝叶较嫩，常有蚜虫发生，以食嫩叶为主，生产防治上一般在定植成活后用20%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喷防1～2次即可。
随着艾草的生长，艾叶散发的挥发油有驱虫作用，根茎亦有强烈的抗病害能力，可在每次收割后及时进行1次地块清理，清除残枝枯叶，集中深埋或烧毁。如果部分地块有病害发生，可在次年3月未出芽前，地表喷洒1次多菌灵或甲基托布津进行清园消毒。
[bookmark: _Toc87892576]采收
艾草每年采收3茬，采收宜在晴天进行。
当艾草长至60cm左右，茎秆直立未萌发分枝的情况下全草收割，根部留茬5cm。
采收下来的艾草应摊晒自然晾干，不应暴晒：叶片水分不大于14%时，即为全干。全干后打包储藏。
[bookmark: _Toc87892577]包装和储存
艾草的外层包装材料应选用干燥、洁净的包装材料。
打包时应用竹片定型再用铁丝打捆成包装入。
艾草打包后应储存在干燥、清洁、阴凉、通风、无异味的专用仓库。
储存后按照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的间隔期，依据GB 5009.3规定的方法进行水分测定，含水量超过13%时，应及时进行翻垛或拆包重晾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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